附件

[bookmark: _GoBack]辽宁省重点水利工程施工图文件审查要点
（征求意见稿）
1、 [bookmark: _Toc24987][bookmark: _Toc206]符合性审查
（一）检查勘测设计单位的资质证书，查明勘测设计单位是否具有相应资质等级，所受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超越勘测设计单位的资质许可范围，是否存在以其他单位名义承揽勘测设计业务，是否存在转包或者违法分包设计业务等。
（二）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设计深度和基本格式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规程要求。
（三）对照初步设计文件及批复，检查施工图设计是否符合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对初步设计批复中要求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否落实到位。
（四）对照初步设计审查意见及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和移民征迁专项设计批复，逐条检查审查意见是否已经落实。
（五）检查施工图设计是否存在重大设计变更，若存在重大设计变更，且设计变更已批复，应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符合设计变更批复。
（六）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要求；检查施工图设计采用的标准、规范和规程有效性。检查勘测设计单位是否对施工图设计文件所涉及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进行检查、对照、落实。
（七）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是否进行了技术论证。
（八）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签署是否完整、是否符合有关分级管理规定。
[bookmark: _Toc5678]二、技术性审查
（一）检查施工图设计所采用的工程水文（各主要节点水位及流量的依据和标准、特征水位、施工期导流及洪水标准等）是否符合批复的初步设计。
（二）检查采用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是否满足施工图设计阶段要求，所采用的指标是否合理。
1.检查前期勘察结论及问题落实情况。
2.检查地质勘察各类勘探点的平面布置、间距、深度及室内试验、原位测试数量等是否满足施工图设计阶段要求。
3.检查区域稳定性分析论证是否充分，依据是否可靠，结论是否正确；地震动参数、抗震场地类别确定、场地地震效应分析方法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结论是否正确。
4.检查工程地质条件论述内容是否全面、详细，各岩（土）体物理力学及水文地质参数是否齐全、可靠、合理。
5.结合工程特点，检查工程中存在的主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问题分析是否全面、详细，评价结论是否合理，建议措施是否适宜。
6.检查天然建筑材料所需种类、数量、质量要求是否满足详查深度要求；各料场的储量计算、质量评价是否准确、合理，计算依据是否可靠；是否具备采运条件。
7.检查施工图设计采用的坐标系和高程系统是否明确；检查地形图测量范围、断面间距、所采用比例尺等是否满足施工图设计阶段要求。
（三）检查建筑物的抗滑、抗倾、抗浮、结构沉降、边坡稳定等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在确定工程水文和地质条件合理的前提下，检查建筑物的抗滑、抗倾、抗浮、结构沉降、边坡稳定等成果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检查是否按技术标准要求对建筑物进行了抗震设计计算。
1.检查主要建筑物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基底应力不均匀系数及地基承载力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2.检查主要建筑物结构的沉降量以及相邻结构的沉降差计算成果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检查整体抗滑（或边坡）稳定安全系数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四）检查建筑物的主要结构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在确定工程水文和地质条件合理及整体稳定计算满足要求的基础上，检查建筑物的主要结构设计计算的工况组合（包括施工期、运行期、检修期）是否合理，检查荷载取值是否合理，采用的计算假定、计算软件是否合适，主要结构计算结果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检查主要结构是否满足极限承载力要求和正常使用要求，一些特殊部位（包括断面突变、开孔、板中冲切）的应力集中需采取的特殊构造措施是否合理。
3.检查配筋与弯矩图的符合性。检查各结构断面是否合理，配筋是否满足最小配筋率要求，最小钢筋保护层、锚固长度等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检查预制构件的吊环钢筋和预埋件的锚筋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4.检查钢筋图的完整性和规范性，检查受力钢筋、分布筋、箍筋、锚固钢筋、附加钢筋及构造钢筋等布置是否合理。构造钢筋一般包括局部受拉压、预埋件、矩形孔圆孔、板中冲切、深梁分布筋、止水处、埋件处、温度钢筋等。
5.工程加固应检查加固内容及处理方案对原有结构的影响，新老混凝土的结合要求、工程加固的工艺措施及技术要求是否合理。
（五）检查河道、堤防、大坝等工程的质量控制技术指标是否合理，土方平衡是否可行。
1.检查堤防、大坝顶高程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根据堤防、大坝沉降计算结果，检查预留沉降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2.检查河道、堤防、大坝的边坡抗滑、渗流稳定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检查堤防填筑工程设计参数是否合理。包括：堤防设计断面尺寸，填筑土料要求，压实度或相对密度、清基要求，堤顶道路结构形式，取土区和清杂弃土（渣）堆放位置等。
4.检查取土场设置的合理性。检查取土区范围、面积、容积、可用于填筑的土方量与初步设计的变化，复核变化后是否满足要求，土方平衡是否可行。
5.检查特殊土质地段的结构处理方案是否合理可行，抗震构造措施是否满足要求。
（六）检查地基加固处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结合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上部结构类型、使用功能、荷载特征、施工技术条件与周边环境，检查地基处理方案的合理性。
2.采用换填处理时，应检查换填深度、厚度、换填范围的合理性，检查换填材料质量、施工质量控制和检测技术参数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对于桩基础（钻孔灌注桩或预制桩），应检查桩距、桩基的竖向承载力和水平承载力、沉降量、水平位移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当底板与桩基刚性连接时，检查截渗措施是否合理。检查桩基检测技术要求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4.对于复合地基，应根据地基土质、上部荷载、施工设备条件等因素，检查复合地基的适应性。检查地基处理的范围、深度、处理方式、掺合料的材料和掺量、施工质量控制、复合地基检测褥垫层材料及厚度要求等是否合理。对于水泥搅拌桩，核查土质PH值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七）检查地基防渗处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若为液化地基，处理措施是否合适。
1.结合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建筑物结构类型、施工技术条件与周边环境，检查地基防渗处理方案是否合理。
2.检查地基防渗平面布置、竖向布置是否封闭，不同防渗结构型式之间搭接处理是否合理。
3.检查地基防渗处理的有效性；检查渗径长度（含侧向绕渗）、渗流坡降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检查防渗处理结构型式和连接方式是否合理安全可靠。
4.检查地基防渗处理设计参数及施工工艺等技术参数是否合理，防渗处理完整性检测要求是否明确。
5.当采用灌浆处理时应检查灌浆位置、灌浆深度、灌浆材料、灌浆压力、灌浆孔序和排序等是否合理。
6.当采用垂直铺塑时应检查铺塑的断面位置、迎水坡坡面稳定、铺塑材料的技术指标、处理的上、下限高程及铺塑施工质量技术指标等。
7.检查地基渗流出逸处的反滤排水设计的可靠性，堤防或土坝背水坡渗流出逸点高度与背水坡排水设施适应性。
（八）检查建筑物消能防冲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根据地质情况、水力条件以及闸门控制运用方式等因素，检查消能建筑物型式的合理性。
2.检查消能水位组合、流量是否合理，消力池长度、深度、始端厚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检查设置的二级或多级消力池以及辅助消能工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4.检查海漫长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其构造和抗冲能力是否与水流流速相适应。
5.检查易冲刷河床上建筑物护底末端是否需要设置防冲墙（槽、桩）。
6.当水库溢洪道不顺直时，应检查弯道防冲措施是否合理。
（九）检查建筑物混凝土耐久性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检查永久性水工建筑物主要混凝土结构的合理使用年限。
2.检查建筑物各部位所处的环境类别，混凝土强度、抗渗、抗冻等级，保护层厚度，结构构件正截面最大裂缝控制宽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检查特殊环境下混凝土防护处理措施是否合理。
（十）检查水力机械，电气、自动化等设备的性能指标及其安装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检查水力机械设备的性能指标及其安装设计是否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1）检查工程主机组设备、起吊设备的技术参数及控制性尺寸，检查辅助机械设备系统的主要设计等内容是否齐全。检查机组间距是否满足泵站、水电站布置要求，检查进、出水流道的流速及进、出口淹没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复核水泵、水轮机安装高程是否满足机组安全运行的要求。
（2）检查检修排水泵和渗漏排水泵的扬程和流量。复核检修排水泵和渗漏排水泵出水口高程是否满足主厂房防淹要求。
（3）技术供水系统须根据设备厂家提供的主机组用水量和水压、现场水质等条件，检查技术供水方式的可靠性，检查供水泵（或者增压泵）的流量及供水压力是否满足要求。
（4）复核辅助机械设备系统图，检查辅助机械设备系统设计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危及机组安全运行，检查辅助机械设备系统、管路布置是否合理，检查管材、控制阀门、连接管件等工作压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5）检查水泵、水轮机开机控制和断流控制是否合理。过渡过程计算是否符合技术标准要求，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危及机组安全运行。
（6）检查主副厂房消防设计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2.检查电气、自动化设计及安装是否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1）根据水利工程级别及其用电负荷重要程度，检查电力负荷划分等级是否满足现行规范、规程要求。
（2）检查电力系统接入方式，检查电气主接线及主要电气设备参数是否满足电力系统及本工程的用电需求。
（3）检查高、低压系统电气主接线方案及运行方式是否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4）检查电气设备防雷、接地及过电压保护等设计是否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5）检查照明系统总体设计方案，检查工程关键部位照明灯具选型、照度及布置原则。
（6）检查短路电流计算成果，检查主要电气设备及载流导体型式、规格、数量和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技术标准要求，校验动热稳定。
（7）根据最终确定的用电负荷，复核主变压器容量、检查主电动机启动电压降计算是否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8）检查继电保护、自动化及监控系统设计方案、选定原则及其操作电源的配置是否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9）检查自动化系统设计中为防止由于局部设备故障、模块与元器件损坏、通信中断、电源消失而引发错误信号造成不必要的跳闸、停机所采取的技术措施是否合理。
（10）检查应急电源是否满足用电设施正常启动和运行要求。检查应急电源与正常工作电源之间互相闭锁措施是否安全可靠。
（11）检查消防用电电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是否符合技术标准。
（12）检查电气设备安全净距、防火间距设计是否符合技术标准，是否进行防火分隔、防火封堵设计。
（十一）检查金属结构总体布置是否合理，设计与制作、安装是否安全、可靠、经济合理且符合规范要求。
1.检查闸门总体布置、闸门选型、结构型式、设计参数、运用条件、检修门或事故门配置、启闭机室布置及平压、通风、锁定等装置是否符合SL74要求，以及能否满足调度运行需要。
2.检查闸门结构计算成果及耐久性设计是否满足规范要求，重点检查闸门结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荷载组合及控制标准是否符合SL74要求。重要的闸门结构要进行有限元分析。
3.检查闸门门体、行走支撑装置、止水装置、预埋件、平压设备、锁定装置及防腐蚀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对于高速水流（水头高于60米,或流速高于30米每秒）通过孔口，或门槽附近体型特殊、流态复杂、经常部分开启的工作闸门，重点检查门槽布置形式的合理性，闸门支撑尺寸与门槽尺寸匹配性。
电站与泵站进口事故闸门（快速闸门）应检查闸门与主机配合的协调性。
4.检查闸门制造与施工技术要求是否合理，是否符合GB/T14173的相关规定。
5.检查启闭机的选型是否满足水工布置。机型、工作级别、设计参数、孔数、启闭方式及启闭时间是否满足要求；启闭力、扬程、跨度、速度是否满足闸门运行要求。安全保护装置是否完备、可靠。复核启闭机启吊中心与闸门吊点中心（闸门重心）位置偏差。
6.检查启闭机启闭能力，结构构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荷载组合及控制标准是否符合SL41要求。
7.检查启闭机制造与安装技术要求是否合理，是否符合SL381的相关规定。
8.检查压力钢管的布置、材料及构造是否符合SL281要求。
9.检查压力钢管的强度、抗外压稳定性，荷载组合及控制标准是否符合SL281的要求。重要的压力钢管要进行有限元分析。
10.检查压力钢管制造与施工技术要求是否符合GB50766与SL432的相关规定。
（十二）检查施工导、截流、围堰等重要临时设施的设计是否安全、可靠。
1.检查施工导、截流、围堰设计标准是否符合批复文件和规范的要求。
2.检查施工导、截流设计是否合理、可行，施工围堰顶高程、顶宽、抗滑稳定、渗流稳定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十三）检查施工方案是否合理。
1.检查施工对周边道路、建筑物和构筑物安全的影响，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
2.检查施工开挖及降排水对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管线的影响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有效。
3.检查施工截渗墙布置的合理性及其墙体材料强度、墙体深度、渗透性等技术参数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4.检查临时支护结构的刚度、强度、变位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基坑支护是否安全可靠，应对措施是否合理。
5.检查弃土、弃渣堆放位置、高度、范围等是否合理。水土保持措施是否到位。
6.检查建筑物拆除安全注意事项是否明确。
（十四）检查施工图设计接口管理，相关专业设计内容是否能合理衔接。检查施工图是否存在影响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错、缺、碰、漏”现象。
（十五）检查建筑物安全监测设施布置或监测项目设计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是否能有效监测工程安全性状。
（十六）检查劳动安全防护措施、标志等布置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提供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符合安全防护设计标准要求。
（十七）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的生产厂、供应商（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除外）。
（十八）涉及对外委托设计的，检查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是否明确设置外委成果的质量把关环节。
（十九）房屋建筑工程、交通建设工程等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按相关专业审查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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